灌云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机构概况

灌云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位于伊山镇西环北路1号。内设12个机构，即办公室、组织宣传科、规划信息与财务审计科、法规科、体制改革办、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（健康促进科）、疾控控制综合监督与职业健康科、医政医管科（科技教育科）、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、卫生应急办公室（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）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（老龄健康科）、中医药科。纪检监察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。
县卫健委贯彻实施国民健康政策，拟订全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;负责健康灌云战略协调推进工作;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;贯彻实施国家中医药法律、法规，拟订并组织实施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、政策措施,负责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管理;制定并组织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规划、免疫规划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;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全县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，负责推进全县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;监督实施国家、省颁布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管理办法、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标准、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;负责落实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相关政策、地方标准并组织实施;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、学校卫生、公共场所卫生、饮用水卫生等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，负责传染病、职业病防治监督;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，落实人口发展规划相关任务;指导全县基层卫生健康工作，推进基层医疗卫生、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;拟订全县卫生健康科技发展规划，组织实施卫生健康相关科研项目;拟订全县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，指导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;负责卫生健康宣传、健康教育等工作;组织指导对外交流合作工作，在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导下，组织实施援外、援疆等工作，开展与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;负责县委老干部局确定的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，负责县级部门有关干部医疗管理工作，负责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;承担健康灌云建设领导小组、县深化医改工作领导小组、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等的具体工作。
全县现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417个，其中县直医疗卫生单位7个，民营医院8个，农盐场医院2个，乡镇（中心）卫生院19个（建制乡镇卫生院13个，非建制乡镇卫生院6个），村（居委会）卫生室326个，门诊部、厂矿医务室、学校卫生站和个体诊所55个。

近年来，全县卫生健康工作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省市卫生健康部门支持指导下，紧紧围绕“保基本、强基层、建机制”基本原则，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强基固本夯实服务体系，扩面提标落实重点任务，坚持导向推动卫生健康工作协调共进，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保障能力水平显著提升。组建成立以县医院、县中医院为龙头的全县医疗集团和全县中医联盟，以县医院为依托建成集中消毒供应中心，县医院、县中医院建成二甲医院，启动三级医院创建，在全国县级首家建立县医院院士工作站，有力推进了全县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。建成国家“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”8家，建成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4家，建成省示范乡镇卫生院14家，省示范村卫生室27家。在全国率先开展国家级村卫生室公共卫生标准化试点项目，开展全国基层食品安全课题研究，两项创新创先工作举措和经验成果得到充分肯定，在全国交流推广。坚持项目带动推进卫生服务规范化建设，先后建成省慢病防控综合示范区、卫生应急工作示范县、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、农村中医药工作先进县等，实施基本药物制度、新农合、卫生计量、节能节水示范等工作获省先进单位。

2018年，灌云县卫健委牵头建成国家卫生县城，省级卫生乡镇基本实现全覆盖；建成国家农村中医药先进单位，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县区；更以前所未有的奋进姿态昂首跨入全省基层卫生十强县，荣获连云港市卫生健康系统绩效考核第一名的好成绩，被县委、县政府表彰为“2018年度县级机关绩效管理十佳单位”和突出贡献奖、担当作为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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